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苏州大学东吴学院

苏大东吴〔2020〕17号

苏州大学东吴学院学术委员会议事规则

为了规范东吴学院学术委员会（以下简称院学术委员会）

行使审议、决定、评定与咨询等职责权限的程序，提高议事效

率，保证各项学术事务有序开展，根据《东吴学院学术委员会

章程》的规定，特制定本议事规则。

一、议事范围

院学术委员会议事范围为《东吴学院学术委员会章程》规

定的学术委员会职责权限所涉事项。

二、议题来源及提交程序

1．提交院学术委员会讨论的议题主要由学院党委、行政、

主任委员提议或者三分之一以上委员联名提出。涉及多个方面

的议题，在相关方认真协商的基础上，由一方牵头提出。

2．议题提出方需事先进行深入细致调研、论证和协商，认

真填写《东吴学院学术委员会会议议题表》，并附与议题相关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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支撑材料，报院学术委员会秘书（以下简称秘书）。

3．院学术委员会委员如收到与院内外学术事务相关的函件，

需在第一时间转交秘书。

4．秘书在收到相关议题材料和函件后，根据院学术委员会

议事规则和学术事务清单提出相应处理建议，报院学术委员会

主任审核、批准。有关全体委员会议拟讨论的事项和议题，由

主任委员会议确定。

5．秘书负责相关会议的组织工作，应提前通知出席会议人

员，并将有关书面材料呈送参会人员，以便安排工作，准备意

见。

6．必要时，院学术委员会可邀请院领导或者有关负责人到

会通报学院有关情况。

三、会议组织和表决形式

1．院学术委员会的会议形式为召开全体委员会议。全体委

员会议可根据需要随时召开，每学期至少召开一次。对于特急

议题，24 小时内组织召开会议；紧急议题，三个工作日之内组

织召开会议；一般议题，一周之内组织召开会议。

2．全体委员会议必须有三分之二及以上成员出席方能举行；

会议由院学术委员会主任主持，主任因故不能主持时，可委托

副主任代为主持。

3．对于需以记名或无记名投票方式做出决定的重大事项，

应有三分之二以上委员出席会议方可做出表决。除法律、法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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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学院规章规定的情况外，同意票达到实际到会委员人数的三

分之二以上方为通过。未到会委员不能委托其他委员代为投票

表决。

4．遇有紧急事项需要表决时，经院学术委员会主任同意，

可进行通讯表决。

5．院学术委员会讨论时遇意见分歧较大或重要事实需进一

步论证核查的，可暂缓作出决定。

6．部分事项经院学术委员会主任同意，可授权相关负责人

组织专家处理。

7．院学术委员会召开会议时，根据议题的需要，可通知相

关负责人列席，可邀请学生代表列席，也可邀请校外专家学者

列席。列席会议人员可根据需要参与讨论，发表意见，但不参

与表决。

四、决议审定、结果公示、异议申诉及复议

1．院学术委员会的会议纪要、审议意见和咨询建议，由秘

书负责起草，由院学术委员会主任审定。

2．院学术委员会的议事结果如需公示的，公示期限为 5

个工作日；公示期间，秘书负责受理与公示内容相关的举报、

质疑、异议及申诉。

3．公示期内如有异议，根据事项性质，可采取通讯表决或

实名投票等方式，经 1/3 以上委员同意，召开全体会议复议。

经复议的决定为终局结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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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．对因事因病未出席会议的委员，会后由秘书向其报告本

次会议的议事情况和结果。

5．院学术委员会的议事结果由秘书向议题提出方进行反馈，

同时报送学院相关负责人。秘书在院学术委员会主任的授权下

负责协调和催办，并向委员反馈表决结果的执行情况。

五、议事纪律

1．院学术委员会委员应从时间和精力上保证会议的顺利进

行。与会人员应按时出席会议。委员因公、因病或其他特殊原

因不能出席会议，应在会前以书面形式向秘书请假并说明事由。

一年内 2 次无故缺席会议，或任期内累计 4 次无故缺席会议的

委员，将视作自动辞去院学术委员会委员职务。

2．院学术委员会委员应本着对学院高度负责的精神，坚持

原则、实事求是、客观公正地发表意见。

3．院学术委员会委员对下列事项负有保密义务：（1）学院

的涉密事项；涉密学术成果；（2）委员在会议中发表的涉及他

人和单位的评价言论；（3）院学术委员会认为应当保密的内容

和决定事项；（4）未正式公布的院学术委员会的各种决定。

4．院学术委员会的某个议题涉及到委员或其直系亲属需要

回避的，该委员应主动回避。会议主持人也可以要求该委员回

避。

六、附则

本议事规则自发文公布之日起施行，由院学术委员会负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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解释。

东吴学院

2020 年 12 月 21 日

东吴学院综合办公室 2020年12月22日印发


